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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员与快递公司签订承包合同承包片区快递业务，两者是合作

关系还是劳动关系？

律师提示，在此类纠纷中，应从双方法律关系的本质入手，谨防用

工方为规避劳动法律责任，强迫要求快递员办理个体户营业执照，签

订各种承包、合作等协议，进而掩盖劳动关系，侵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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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耳听到的就是真的吗？未必。网络

平台上，AI声音随处可见。

从“张文宏医生”推销蛋白棒视频“走

红”网络，后被本人“打假”，到多位配音演

员称声音被AI“偷走”，公开维权……记者

调查发现，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和语音大模

型应用的发展，AI合成声音App大量出

现，最快只需十几秒便可“克隆”出来。与

此同时，AI声音滥用现象愈发突出，不时

引发争议。

AI声音滥用不时发生

记者在某短视频平台以“AI克隆声

音”为关键词检索发现，明星翻唱、新闻播

报、吐槽点评等大量视频涉及AI声音，有

些甚至出现不雅词汇，不少视频点赞和评

论量过千。

而AI声音滥用事件也不时发生，引发

关注和讨论。

在社交平台上，通过AI模仿恶搞各领

域名人的音视频不在少数。此前，短视频

平台涌现了大量AI模仿某知名企业家声

音吐槽堵车、调休、游戏等热门话题的视

频，个别视频甚至还有脏话出现，一度登上

热搜。该企业家随后发视频回应称：“相关

事件的确让自己挺困扰，也挺不舒服，希望

大家都不要‘玩’了。”

一些商家在短视频平台带货时，通过

AI模仿声音技术将主播“变”为知名女明

星、知名医生，销售服装、保健品等相关产

品，对消费者造成了严重误导。国家传染

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通过语音合成来模仿他的声音进行直播带

货，这样的账号“不止一个，且一直在变”，

他多次向平台投诉但屡禁不绝。

记者了解到，有不法分子通过“AI换

声”仿冒一位老人的孙子，以“打人须赔偿，

否则要坐牢”为由，诈骗老人2万元。类似

的诈骗案件在全国已发生多起，有的诈骗

金额达到上百万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

中心主任刘晓春表示，在未经过授权、未进

行标注的情况下，用他人声音制作AI语音

产品，尤其是“借用”公众人物的声音，很容

易引起误解，不仅会侵害个人信息安全，还

可能扰乱网络空间生态和秩序。

声音是如何被“偷”走的？

AI如何生成以假乱真的声音？受访

专家介绍，AI能够“克隆”声音，主要是依

靠深度学习算法，即短时间内从采集的声

音样本中提取关键特征，包括频率、音色、

声调、语速、情感等，将这些特征记录为数

学模型，再通过算法合成。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模式识别实

验室工程师牛少东说，随着算法越来越先

进，在高性能设备和高精度模型的加持下，

AI生成的语音内容从两年前的“一眼假”

升级到如今的“真假难辨”。

AI声音在最近一两年时间内变得格

外“流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沈阳说，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让AI模拟

声音的门槛大幅降低。通过一些开源软件

和平台，没有专业知识的普通用户也能操

作。

大量App能够进行AI合成声音，最

快只需十几秒。记者在应用商店搜索发

现，相关App有数十款，下载量最高超千

万次。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AI模拟人声在互

联网“流行”，有追逐流量和变现的目的。

通过“克隆”名人声音制作的恶搞、猎奇类

视频，在相关平台播放和点赞量均不低，有

的甚至还被推上热搜。发布者也相应获得

流量曝光、粉丝增长、广告收入等播放收

益。

此外，“偷”人声音也有不法利益驱

动。国家金融监管总局2024年7月发布

的《关于防范新型电信网络诈骗的风险提

示》中提到，不法分子可能对明星、专家、执

法人员等音视频进行人工合成，假借其身

份传播虚假消息，从而实现诈骗目的。

多措并举强化治理

用AI生成他人声音，是否违法违规？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个人声音中包含的声

纹信息具备可识别性，能以电子方式记录，

能关联到唯一自然人，是生物识别信息，属

于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的敏感个人信息之

一。

2024年 4月，北京互联网法院宣判

全国首例“AI声音侵权案”，明确认定在

具备可识别性的前提下，自然人声音权

益的保护范围可及于AI生成声音。该法

院法官认为，未经权利人许可，擅自使用

或许可他人使用录音制品中的声音构成

侵权。

近年来，有关主管部门出台《人工智

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征求意见稿）》

《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生

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规

定，一定程度上给AI技术使用划定了红

线。

沈阳等专家认为，关于人工智能应用

产生的造谣侵权、刑事犯罪、道德伦理等问

题，建议有关部门细化完善相关规则，通过

典型案例、司法解释等方式给予更为明确

的规范指引，厘清法律法规边界。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院长

潘教峰认为，需进一步强化人工智能伦理

规制，超前部署人工智能风险研究，提前预

判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可能带来的社会影

响。

多位专家表示，各类社交网络、短视频

平台要强化主动监管意识，及时发现、处理

可能涉及侵权的AI生成作品；相关部门应

继续加大对利用AI技术进行诈骗等违法

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形成更加完善的常

态化治理机制。

牛少东说，在AI时代，个人也要更加

注意保护自己的生物特征信息，增强法律

意识，抵制他人侵权等行为。

虽有承包合同
未必是合作关系

韩峰（化名）是一名快递员。2022年4

月，他与某快递公司签订承包合同，承包了

该快递公司在某片区的业务。为方便业务

开展，韩峰自租了小门面，专门为该片区的

包裹提供派送和揽收服务。后来双方出现

纠纷，韩峰申请劳动仲裁，要求确定劳动关

系，并请求公司支付加班费和未休年休假

补偿。

快递公司认为，韩峰有个体户营业执

照，是以个体户名义与公司签订的合作协

议，且韩峰自购车辆、自租门面、自负盈亏，

双方之间是平等的承包合作关系。

“该案难在快递员和快递公司确实签

订了承包合同，而且快递员的收入包括派

件和收件收入，在形式上确实与按月固定

发放工资有些不同。”湖北析领律师事务所

的律师包中兴代理了这起案件。

他告诉记者，该案中，快递公司和快递

员均符合劳动法律关系主体资格。组织

上，快递员工作网点是快递公司的网点；快

递员是快递公司的业务员，而不是具有独

立快递经营资质的主体。业务上，快递员

的所有岗位职责和权利，均由快递公司设

定，且一直按公司的规章制度履职。经济

上，尽管韩峰自备了电动车、小货车，租用

了门面房，但是相对于从事快递业务所需

要的生产资料总和相比微不足道。快递公

司掌控快递员收入多少、罚款多少的决定

权，是快递业务利润的受益者，这种收入分

配特征，不符合合作伙伴之间平等协商、共

享利润的特点。

尽管快递公司主张快递员“自负盈

亏”、缺乏典型的工资按月发放特征，但不

可否认的是，快递员是在从属于快递公司

的前提下从事有报酬的劳动。《关于确立劳

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条文表述为“有报

酬的劳动”，并未要求按月发放劳动报酬，

因此这些不能构成阻却劳动关系成立的事

由。

“在案证据也恰恰证明，快递公司为了

规避劳动法律责任，强迫要求快递员办理

个体户营业执照、签订各种协议，不过是为

了掩盖双方从属性关系而采取的手段。”包

中兴说。最终，在仲裁委的调解下，双方达

成一致意见，快递员拿到了一定补偿。

发包、转包“说头儿”多

围绕如何认定承包快递业务区域的快

递员与快递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问

题，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微信公众号“豫

法阳光”曾在2024年2月发布过一起典型

案例。

在该案中，某快递公司通过协议将区

域快递业务承包给快递员张某，约定张某

自负盈亏并负责经营期间所需车辆、人员

等一切费用。经营期间，张某曾通过协议

将部分承包区域转包给他人。后来张某在

装卸快递过程中摔伤，要求快递公司支付

相应的工伤待遇，公司则认为双方是业务

承包关系，不属于劳动关系，最终，张某请

求未获仲裁支持。

案例分析认为，张某由快递员提供劳

动转化为自主承包经营，无须亲自提供劳

动，自主聘用员工、安排员工工作、处分生

产工具，且其签订协议后将部分区域再行

转包。同时，其经济收入主要取决于转包

后的整体经营收益，而非个人提供劳动的

直接报酬，工作时间、工作地点与工作方式

不在快递公司的管理之下，并不受快递公

司劳动规章制度的约束。

该案例分析还提示，快递公司将区域

业务发包给个人，双方之间是否建立劳动

关系应以是否符合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作

为判断标准。如个人以独立经营为目的，

通过组织、管理行为完成承包区域快递业

务并结算业务费用，不以个人直接向快递

公司亲自提供劳动为必要，个人请求确认

与快递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不予支持。

劳动者需要
更明确的权益保障

“由于用工模式多样化，用人单位对劳

动者的管理在组织方式、劳动时间、劳动报

酬、工作场地、管理体制等方面呈现出灵活

性、多元性、电子数据化等新的特点，造成

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所涉情形复杂多样，

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判断困难。”包中兴说。

包中兴告诉记者，现在的快递行业末

端网点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快递公司直接

设立，交由片区快递员负责；一种是快递驿

站。两者有时会有业务上的合作和交叉，

但前者只负责收发本快递公司的包裹，是

本快递公司设立的分支机构，后者则可能

为多个快递公司的包裹提供保管和提示取

件服务，往往由专门从事快递信息服务的

第三方公司设立。驿站从业者和快递公

司、快递信息服务第三方公司之间的法律

关系是劳务合作关系还是劳动关系，要根

据其管理和运营模式具体分析。一般情况

下，驿站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在经营快递业

务的同时还可能经营其他买卖，更有可能

被认定为商业合作关系。

近日，最高法发布第42批指导性案

例，这也是最高法首次发布新就业形态劳

动争议专题指导性案例，内容涉及外卖骑

手、网络主播、代驾司机等职业群体，聚焦

平台企业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之间的劳动

关系认定，对司法实践中的突出问题作出

了回应、明确了规则。

业内人士表示，我国立法、司法和行政

部门正在不断完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

保障制度建设，期待更多相关典型案例的

发布推动法律政策完善，依法维护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

你的声音被谁“偷”走了？
——AI声音滥用现象调查

签了承包合同，“小哥”是员工还是变老板？


